
员工招聘与录用管理办法

1 目的

为确保学校招聘分工与流程管理、提高招聘效率，规范学校招聘工作，提升

学校形象，特制订本管理办法。

2 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华师希平双语学校招聘工作。

3 定义

3.1 校园招聘：针对全国高等院校（主要为 211、985 院校、海外院校及重点师

范类院校）进行的集中性应届毕业生招聘。

3.2 社会招聘：面向社会人才进行的非应届毕业生招聘，其实现形式包括招聘网

站、学校微信公众平台、外部自媒体、猎头、中介、招聘会等。

4 职责

4.1 人力资源部

4.1.1 政策制定：根据学校发展战略及文化，持续完善学校人才引进策略与政策

（人才标准、雇主形象、招聘流程、风险管控等），确保学校形象提升与人才引

进效率与质量的提高

4.1.2 平台搭建：根据学校人才引进策略与政策，搭建各类招聘平台，拓宽招聘

渠道。

4.1.3 招聘计划：负责招聘计划拟定、各部门/单位招聘需求的审核。

4.1.4 招聘实施：包括招聘信息的发布、简历筛选、面试组织、录用确认等工作。

平台搭建：根据学校人才引进策略与政策，搭建各类招聘平台，拓宽招聘渠道。

4.2 用人部门

4.1.1 负责定期向人力资源部提报、反馈本部门人员招聘需求。

4.1.2 按时参加人力资源部组织的面试并及时提报、反馈面试结果，根据权责审

核人员录用。



5 制度内容

5.1 招聘原则

5.1.1 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及择优录取原则：实行基于劳动合同制的双向选择用人

机制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，公平竞争、全面考查、择优录取。

5.1.2 人岗匹配原则：严格把关，确保人员素质符合岗位任职资格要求及符合学

校可持续发展需求。实行定岗定员、因职设岗、因岗聘人，严禁因人设岗、因人

设事。

5.1.3 人才储备原则：建立能够满足学校长远发展目标的人才体系。

5.2 招聘标准要求

5.2.1 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社会道德规范，无犯罪记录。

5.2.2 具备与工作岗位相匹配的知识背景、工作技能和工作经验。

5.2.3 为人正派，遵守职业道德，认可学校文化，个性、心理素质符合工作要求。

5.2.4 品貌端正，体检合格，身体素质能够满足工作的需要。

6 招聘费用

6.1 招聘费用

5.2.1 社会招聘：费用包含开展社会招聘产生的招聘网站费、人才推荐费、猎头

费、中介费、媒体宣传费、招聘会报名费、宣传资料物料费、招聘人员差旅费及

候选人面试差旅费。

5.2.2 校园招聘：费用包含开展校园招聘产生的报名费、宣传物料费、场地费、

招聘人员差旅费及候选人面试差旅费等。

7 招聘及录用流程

招聘计划

每学年按照学校要求完成年度人员编制（含招聘人员数量、人员到

岗时间及岗位说明书）及预算，呈学校董事会审批，年度招聘计划

需与年度招生及经营计划保持一致。

↓

发布岗位及

简历筛选

人力资源部在各渠道上发布招聘信息，含招聘网站、学校微信公众

号、猎头等，并进行简历筛选。



↓

初试

非教学人员：用人部门与人力资源部共同对于候选人进行面试，沟

通其个性、行为表现、业务能力、求职动机及工作态度等，判断其

在综合素质、专业能力、团队协作、沟通能力等方面是否胜任岗位。

教学人员： 由学部校长、学部主任及专任教师组成教师招聘考核专

家团对候选人进行考核，考核方案具体详见每年制定的教师招聘考

核方案。

↓

复试

非教学人员：分管领导及总校长对候选人进行复试，确定其是否最

终录用。

教学人员：学部校长及总校长对候选人进行复试，确定其是否最终

录用。

↓

录用决定

非教学人员：人力资源部与部门负责人及分管领导确定人选是否录

用。如确定，由人力资源部通知候选人填写《中方员工应聘人员情

况登记表》，并要求候选人提供背调信息开展背调。

教学人员：由面试专家团讨论，分析候选人面试情况及对录用做出

决定。由人力资源部通知候选人填写《中方员工应聘人员情况登记

表》或《外籍员工应聘人员情况申请表》，并要求候选人提供背调信

息开展背调。

↓

背景调查

人力资源部选取候选人过往至少 2 家工作单位的候选人上级领导、

人力资源部等维度对候选人进行背景调查，了解候选人在以往工作

中的表现，包括职业操守、工作业绩、态度、职业经历、离职原因

等方面。同时将录用人员身份信息提供至本地派出所，进行犯罪记

录调查。

↓

录用审批
候选人背景调查无疑议后进行录用审批，与部门负责人确定岗位及

到岗时间，与总校长确认薪资待遇。确认审批后，发送录用确认信。



↓

入职准备 准备入职事宜

8 临时增编

根据发展需要，超出编制需增设岗位填写《人员增补申请表》，经审批后进

行招聘。

9 附则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和修订。

厦门市华师希平双语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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